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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季立宪改制以后，各省长官诸权合一的体

系遂呈瓦解之势，不惟军政与民政切割，即就民政而

言，亦逐渐形成议政与行政并峙的架构。辛亥革命

使中国从帝制转变为共和，更加速了省级权力分化

和职能分别的进程。到北洋时期，“军民分治”的话

语正式确立，并一直延续，致使军阀割据虽成为后袁

世凯时代的显著特征，但各省督军只能以隐而不显

的独特方式干预行政，且省级政制始终维持立法与

行政分立的权力架构，与明清迥然有别。以往学界

较多强调军阀强人的作用，忽略了北洋时代省政的

“应然”一面，而军阀政治亦不尽是“实然”的全部面

相。有鉴于此，本文拟重点关注省长与省议会在省

政中的角色博弈及其关系制衡。

尽管清季的谘议局并不完全具有立法和监督行

政的权力与地位，但其对本省政务握有“与议之权”，

可以说“已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省级议会的性质”。①

这造成督抚与谘议局之间的抵牾所在多有，几有无

省不然之势。以江苏而言，两江总督张人骏即与谘

议局为财政预算案剑拔弩张。②民国肇建后，立法与

行政的对立之势不减。北洋时代的省长③权力远不

及清代督抚，盖因“武人权重，不得不屈节以事督军，

又畏省[议]会弹劾，不得不联络议员”。④尤其省议会

以民意代表自居，手持弹劾之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

能左右省长的去留。概而言之，北洋时期的省级政

制延续着清季立宪以来立法、行政分立的基本逻辑。

对北洋省政的讨论，学界大多聚焦于 1920年代

的联省自治。⑤然联省自治“践行于 1920年至 1924
年间，参与省区共 10个，包括直接卷入南北之争的

粤、桂、闽三省，介于南北之争中间地带的鄂、湘、川、

陕四省，地处西南、受北方影响较小的云、贵两省，以

及直、皖战后仍受皖系控制同时又跟南方有密切关

系的浙江省”⑥，其余则未与其役。从更长程的视野

来看，晚清立宪改制后的省政建置为北洋时期的省

级政制奠定了基本脉络，其中立法和行政分立始终

是省政的主体，联省自治基本只是在立法、行政对立

的组织结构上，对省长与省议会的产生方式、权限大

小等方面进行调整，并未大幅更动原有的省政结

构。职是之故，从这个更为根本的政治制度出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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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省长与省议会的关系，或与北洋时期省政的制度

机制和运行实态更为贴近。⑦

本文以发生于 1922至 1924年的上海闸北水电

厂商办纠纷，为观察北洋时期江苏省政的切入点。

该案经历了省商合资到完全商办的政策摆动，引发

了江苏省议会与省长韩国钧以及议会内部不同派系

之间长久而激烈的纠葛，这种多重复杂的关系始终

贯穿于闸厂案并制约着该案的进程和最终结果，可

谓观察北洋省政，尤其是省长与省议会关系的重要

案例。⑧因此，本文侧重于闸厂案纠葛中省长与省议

会的整体对立，以及省议会内部的分化情形，揭示出

隐伏在复杂纠纷背后的派系分野和关系网络，并在

此基础上思考北洋时期立法与行政分立的省级

政治。

一、正谊派与省署联合反对省商合资案

一份 1922年发行的旅游手册指出，上海闸北地

区“十年以来，日渐繁盛，以有沪宁及淞沪车站、沪杭

甬铁路北车站在其地，而工厂又林立也”，又说“宝山

路最盛，两旁已无隙地”，可见其繁华。⑨商业与工厂

需水电支持，但其界内仅有闸北水电厂。该厂创办

于清末，原为商办性质，1914年江苏省省长韩国钧将

之收归官办。⑩闸厂虽屡有扩张，仍无法满足与日俱

增的需求。因其水量不足，且浑浊不堪，被人戏称为

“闸北水泥厂”。水电属于垄断事业，闸北绅商因之

无法另创新厂，只得多次请求整顿，或建议改为官省

合办，甚或改为完全商办。

江苏省署与省议会对当地绅商的呼声有所因

应。1921年初，商人沈镛等为扩大水电生产规模，请

愿改闸北水电厂为官商合办。处置省有产业的决定

权操诸省议会，议员们因闸厂牵涉省款之支出，决定

编制预算时再议。同年冬，厂长冯应熊提出了一个

耗资 300万元的扩充计划，次年 6月，省署将之咨交

省议会。议员们虽对扩充水电并无异词，但在审查

权上初现分歧，如朱绍文建议交预算股审查，龚廷鹗

认为应由实业股审查，最终由财政股、实业股合并审

查。这是议会内部派系对立的体现，但审查未果议

会即闭幕。此时的省议会是民国成立后的第三届议

会，1921年选举议长时，曾有“南张(一麐)北张(孝若)”
之争。北张派组建金陵俱乐部，徐果人、王景常、龚

廷鹗、刘文辂等为重要成员；南张派则以正谊派相标

榜，朱绍文、马甲东、张福增等为代表。纷扰多时，终

由徐果人出任议长。审查争执中的朱绍文即正谊

派的中坚人物，龚廷鹗则为金陵俱乐部议员。

1922年10月省议会复开幕，议员们大体皆承认

闸厂水电供应不足，倾向于改为官商合办，惟对于具

体方案的意见稍有不同。但省议会内部分化严重，

加之各种传言流布，难以达成共识。报载闸北绅商

主张不一，或仍主官办，或主商办，或主官商合办，

“各用手段，向省议会运动，以期贯彻其原有之目

的。外间空气，纷传有某某等辈巨金来省，贿赂议员

之说”，而“一般营私罔利之议员，知此问题为大利所

在，辄思包办，以逞其欲。预以事关实业，决难逃实

业审查之范围”。果不其然，两派随即围绕审查权

展开了争夺。

11月 15日，议会开会组织实业审查会，以重启

审查程序。审查会为金陵俱乐部所左右，“除二三人

色彩较淡外，余均系某部重要分子，可称为清一

色”。马甲东批评俱乐部“包办”实业审查会，要求推

翻重举。检核簿册后，果然人票不符。有舆论即预

测：“今尚未至议决时期，且审查亦未开始，而已有此

等怪剧发生，意其内幕，必有复杂情形，故不觉有触

即发。此特其最初之流露者耳，然则以后审查时、议

决时，不知又将有若何怪现象也。”可谓一语成谶。

17日，正谊派再以实业审查会“恐以贿成”，要求另组

特别审查会，议长只好同意。惟审查长和审查理事

仍被俱乐部议员崔荣申、屠宜厚独揽，可见金陵俱乐

部的压倒性地位。

12月 8日召开特别审查会，两派议员为闸厂案

大起冲突。会场外“拥集之人，亦即群发声，遥为声

势”。在此喧扰声中，有人代审查长宣布审查报告已

完全通过，并随即“拥审查长挟卷以去”。尽管纷扰

一场，两派议员还是议决改闸北水电厂为闸北水电

公司，由省商共组。此后数日审查会未再开会。12
月16日省议会开大会，金陵俱乐部提议提前讨论闸

厂案的审查报告。正谊派认为审查报告尚未经审查

会表决，并无所谓审查报告，遑论交付大会讨论，他

们甚至离会以为抵制。但在席议员多数赞成变更议

程，俱乐部议员又请将审查报告付表决，获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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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是议决闸厂改为省商合资，并拟定大纲五

条，咨请省署公布执行。

正谊派并不承认此案。张福增认为16日大会上

“同人纷纷退席者四十五人，列席之人，实已不足法

数”，而议长“虚报人数，宣付表决”。许铭范更称，8
日开会审查时除闸厂改归省商合办一条曾付诸表决

外，“其余各条，虽曾讨论，并未表决通过”。他以为

尚须继续审查，金陵俱乐部却“含有迫不及待之性

质”，将其提交大会。故许铭范强调，此案“一再违

法，绝对不生效力”。俱乐部则坚称此案并无违法

之处。实际上正谊派并不反对官商合办，只是认为

俱乐部主导的方案中省权过小，商权过大。

省长韩国钧虽未对议决程序表示疑义，但针对

五条大纲提出四条“不以为然”的意见，要求议会复

议。屠宜厚逐条驳斥，认为韩氏所述“无一适当”，

并把矛头指向正谊派，“微闻暗中持此另有其人，是

省长实处于被动地位……省政大权旁落，真令人不

胜嘅叹者矣”。此言不惟表明议会内部派系对立，

亦揭示出两派议员与省长的关系有明显分殊。1922
年夏韩国钧(字紫石)出掌省政后不久，前省议员徐凤

标就告诉徐兆玮：“省政近为德轩等包围”。“德轩”

即朱绍文。另据孟森观察，1921年拥张一麐竞选议

长之议员，“皆韩子实[紫石]长苏以来包揽本省利薮

之人”。可见韩氏长苏后与正谊派较为亲近。“省政

近为德轩等包围”一句，适可与前述“省政大权旁落”

一语对读，而“暗中持此另有其人”，指省署与正谊派

在闸厂案上此唱彼和。但韩国钧咨请复议时，纯从

议案内容入手，避免授人以柄。

省商合资案咨还复议，是正谊派与省署对俱乐

部的反击。俱乐部的应对办法是佯称闸北绅商“亦

不以原议决案为然”，提议由两派磋商出一修正案，

“届时提出大会通过，不必多所讨论”。正谊派信以

为真，“不复加意防御”。迨 12月 28日开会时，俱乐

部“将修正案搁置，以仍执前议付表决”，结果获多数

通过。依据程序，省署不能再反对。次年1月初，省

商合资案正式公布。

自发生该案纠纷以来，韩国钧多次表示支持扩

充闸厂，惟强调须议会议决，他即遵照执行。这看似

尊重议会，实则不然。官商合资案初次议决后，外间

即传闻省署虽大体赞成，但对部分内容尚存疑义，拟

咨还复议。闸北绅商当即请愿，称省署若仅对条文

有所保留，只需咨询议会即可，无复议之必要。但

韩国钧置之不理，不采咨询而要求复议，对议会的不

满显而易见。这也就引来金陵俱乐部的针锋相对，

复议时对原案只字未改，仍执前议。不属两派之议

员杨集华说，“此案议决之后，省长于条文中有不满

意者，倘加以咨询手续，而不径交复议，未必坚执至

此。”韩国钧的强硬换来以硬碰硬。

闸厂案纷争不已的过程中，省议会内部的分化

加剧。金陵俱乐部因张謇所办实业亏损而解散，部

务乃由“李相府”之宋铭勋、龚廷鹗、钱鼎、闵 等维

持，他们“或左或右，态度不明”。其他俱乐部议员则

“重起炉灶”，由王景常、刘文辂等另组正社(政社)。

正社议员需“绝对服从党义”，如“遇必要时，得由干

事会议决与金陵俱乐部携手外，其他政团，概不得加

入”。正谊派议员亦组织仁社，朱绍文、张福增、陈

亚轩、许铭范等为主要成员。两派壁垒分明，正社

“党魁王景常，议员约七八十人，以倒韩为目的”；仁

社“议员约四五十人，党魁朱绍文，以拥韩为目

的”。后又有议员组建中社，主要成员有朱嘉桢、张

宏业、颜作宾、卜广海等，“半由正社化分而出，半由

不属两派之议员，另行组织”，亦成为一股重要

势力。

为抗衡金陵俱乐部，正谊派从议案程序和议决

手续两方面入手，韩国钧则从议案内容上予以指驳，

但均告失败。省商合资案公布后不久发生了“议教

风潮”，闸厂案进入低潮。惟风潮加剧了正社与仁

社的对立，并进一步造成正社与韩国钧的紧张。正

社致电中央，指责韩国钧因担心弹劾，遂“鼓动学

潮”，使议会不能行使职权，要求罢斥韩氏。韩国钧

晚年回忆说：“议教之冲突，其始不过因减削预算，继

则牵入政社、仁社之党争，而疑余左袒仁社，遂集矢

于余。其势汹汹，不可终日，有欲控诉或弹劾余

者”。议会内部、议会与省署的多重紧张关系影响

着闸厂案的后续进展。

二、正社力推商办与省署改组水电厂

官商合资案公布后，闸北绅商认为“虽未尽厌人

望，然亦聊胜于被官场之所独占”，遂积极从事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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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招股需先估定厂值，再由省商共筹款项，而估价

进行了将近一年亦未竣事，影响商股缴款，故正社重

提闸厂案。1923年 12月 7日，议长徐果人在宣读议

程时，议场中忽然出现一份油印紧急动议案，内容系

正社之马甲东提议将闸厂改为完全商办。按照议

程，该动议案位置较后，但正社提议变更议程，将之

提前讨论。仁社议员起而反对，双方几至用武。徐

果人“立而复坐，坐而复立者数次”。当日喧扰一

场，无果而散。

12月8日，为了挫败正社的计划，仁社宣称应依

照既定议程开议，任何人不得提议变更。正社则认

为闸厂案昨日已经提出，应先付表决。两派争锋相

对，议场极其混乱，徐果人“鼠窜避席”。后王景常

“招呼同类”，试图继续开会，徐氏亦“经人挟持，复行

出席”。仁社力谋抵制，“更起剧烈争执，墨盒横飞，

扭作一团”，议案未付表决而散。但次日凌晨正社以

省议会之名咨文省署，称已议决闸厂改为商办，要求

公布执行。

正社咨文省署后，仁社坚决否认闸厂商办案。

朱绍文认为，该案提前付议与否尚在争议之间，焉有

议决案可言。屠方、周仁泳指出，8日大会未议而

散，徐果人“诳称通过，似此违法，开议会未有之恶

例”。陈亚轩还以正社伪造议决案，至南京地方检

察厅起诉徐果人、王景常。中社议员也质问道，变更

议程且未表决，议案从何发生?正社“欲一手掩尽苏

人耳目，使苏省神圣庄严之议会，逐年盈余之省产，

断送于果人一人之手”。

正社则坚称商办案已经大会表决。刘文辂、吴

辅勋等六十余人共同通电称，表决时“多数起立”，仁

社、中社的举动不过系“少数人怀挟私见，希图破坏，

捏情通电，淆惑听闻”。在署名为“正社”的通电中，

抨击朱绍文“欲心大动”，包围省长，“动辄以受贿二

字箝制正论”，正社鉴于闸北商民受水电不足之苦，

“奉正义以周旋”。同时，正社力谋应付方案。对于

省署，“第一步包围省长，要求公布；第二步拟允省署

交复议，诱其承认议决案，俾可用去年对于此案故

技，仍执前议，强制执行”，并“一面制造空气，谓省署

如敢撤销，当立提弹劾案以倒韩”。对于省议员，正

社“拟与中社以权利”，以拉拢之。

议员们笔战两日后，韩国钧咨复省议会称，根

据警察厅刘焕章与省署严恩荣之报告，8日大会纷

扰不堪，并无正式议决案，故闸厂商办一案违法，

予以撤销。他仅以刘、严的报告为据，只字不提

议员的争执，显然是为了避免直接卷入其中。不

过，正社还是将之与仁社捆绑，谓“朱绍文等少数

人，以当场捣乱失败，运动省长韩国钧，滥用职权，

非法撤销。同人在会一日，当然负依法纠正之责”，

且说“此为保持议会职权计，固不仅专为水电厂一

问题也”。闸北绅商也附和正社，指责“省长与朱绍

文等表里勾结”。

议案撤销后，韩国钧决定改组闸厂，裁撤厂长

职，另组委员会负责厂务。正社随即表示，省署撤销

商办案，“始犹以为误会，不料近日竟有委员会之组

织”，声明委员会系省长违法组织，不予承认。对

此，韩国钧解释称，此次改组“系结束厂务之临时办

法，事属行政内部爱重省产之举”，强调省署为闸厂

的直接主管机关，有一定的处置权。律界大佬张一

鹏声援省署，认为去年议决之省商合办案为“此后办

事之根据”，在省商合办实现以前，厂务“当然为省署

专政”。仁社也认为组织委员会“正为促进省商合

资”。可见韩国钧、张一鹏、仁社此时皆以已经公布

的省商合资案为解决方向。委员会由张一鹏、许沅、

穆湘瑶、陆伯鸿、蒋宗涛组成，张一鹏为委员长。但

由于闸北绅商的抵制，委员会屡次接收闸厂均告失

败，韩国钧只得转变态度，声称同情商办，惟须议会

合法议决，而委员会之接收即为商办之过渡。后经

历三次延期，委员会顺利接收闸厂，正社的反对未能

阻止省署的改组计划。

平心而论，1923年1月官商合办案公布后，闸北

绅商本已大体满意，正社遽然提议改归商办，无怪乎

仁社颇觉唐突，起而反对。就在此次提议改归商办

时，会场内外关于正社受人运动的传闻甚嚣尘上。

立场超然的省议员郑北野私下告诉徐兆玮：“此次闸

北水电厂议决商办，正社议员每人得千元”。苏绅

徐鼎康也建议韩国钧，处置此案当“力戒闸北公团不

得以金钱运动”。揆诸各种情形而言，正社推动闸

厂商办，甚至不惜以违法手段伪造议决案，应是受到

了利益的驱动。正社对处理闸厂的意见由省商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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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完全商办的摆动，并通过议决案的形式予以确认，

亦损及省议会的形象。有评论说：“惟就省议会而

言，既议决省商合办于先，何得事阅多时，忽又有改

归商办之提议?既已自相矛盾，不顾议决案之价值

矣”。直指有关闸厂的议决案翻云覆雨。

三、省署在两种解决方案之间的摇摆

委员会接收闸厂后，省议会适于此时闭幕，然省

政纠葛益烈。正社“不独与反对派议员恶感愈深，且

与行政方面，亦处于极端反对地位”。徐果人以“主

张失败，衔韩刺骨”，进京进行“倒韩运动”，并传闻他

将向平政院起诉韩国钧。当时有建议闸厂案由省

署行政处分者，亦有提议召集临时省议会解决者。

因正社积极“倒韩”，故韩国钧颇为审慎，在两种方案

之间徘徊不决。

1924年 1月张一鹏对外透露，省署对于商办案

亦愿早日实行，惟“因与议会有法律手续，实为妨碍

本案进行之难点”。苏绅沈恩孚也表示，闸厂商办

“省长方面亦有法律问题之难处”。各方在争持中

均试图将对手方置于“不法”地位。通过省议会解

决，省署自可立于不败之地，惟其常会之期远在数月

后，若召集临时议会，“则动必需款，而能否即足法定

人数，及能否通过，尚为另一问题”。因此省署嘱托

张一鹏“思维妥善之策”，“必觅得避免此种困难方

法，使各方无可责难方可”。召集议会费时耗资，且

结果未卜，故张一鹏力主行政处分。

但仁社反对由行政处分，朱绍文就否认省署有

紧急处分再交省议会追认之权。张一鹏回应称，闸

厂的租电合同即将期满，行政处分“有非可以一日缓

者”，而“追认之案，上届[省议会]亦有先例。其为依

据，省制成规具在，何独于追认而疑之耶?”“李相

府”议员宋铭勋则认为，合同问题“以职务论，似应由

现在之委员会切实进行”，而改归商办与否，应召集

议会讨论。韩国钧不置可否，仍强调“进行手续仍

应依法办理”。不过，他的“依法办理”不是放弃行

政处分，而是使之“合法化”。

2月8日，韩国钧召集张一鹏、朱绍文、张宏业以

及政务、财政、实业各厅长等开会。会上，韩国钧强

调撤销商办案“纯因议会违法议决，此种恶风，行政

官厅不得不加纠正。今各方均决定要求商办……究

竟由行政官厅决定商办，法律上能否不生疑问?将来

省议会开会，能否不再起纠纷?”张一鹏重申行政处

分“自非绝无根据”，劝其“弗疑弗惧”。朱绍文则表

示，行政处分必定引起省议会的非难。韩国钧所言

颇能显现他的忌惮。正社因坚持商办案已合法议

决，势必反对再由行政处分。而省署召集此次会议，

本意在疏通仁社、中社，惟收效甚微，朱绍文且以议

会风潮相威胁，暗示省署若一意孤行，将破坏其与仁

社、中社的关系。如此，韩国钧将处于整个省议会的

对立面，他不敢冒此政治风险。

与此同时，徐鼎康也对行政处分不以为然，他致

函韩国钧称：

闸北水电厂争归商办，能否即由行政处分是一

大问题。去冬撤消省会议案，系因变更议事日程，根

本上不能成立，尚非因商办而撤消也。第初次省会

议决之案，为省、商合办，今忽由行政官厅允归商办，

交由省会追认，万一否决，则官厅又将收回合办乎?
是今日之争执在(闸北)公团，异日之争执在省会。吾

公地位当冲，何以自解?不得已，唯有召集临时会以

解决之。事虽纠纷，而公不违法。若大势必须改归

商办，则会前必先事疏通，力戒闸北公团不得以金钱

运动，一面请“仁社”之朱(绍文)、张(福增)，“中社”之

朱(嘉桢)、张(宏业)，“相府”之宋(铭勋)、钱(鼎)诸先生

稍形让步(最好由宁、沪诸名流分头接洽——原注)，
即以一会了之，不知作得到否?姑备一说，何如?

徐鼎康认为，行政处分势必引起省议会“异日之

争执”，而“以一会了之”则至少能确保省署“不违

法”。这更多出于消极防守的考虑，袁希涛则从积极

防御方面考量，他告诉韩国钧：

省议会开临时会……就事实言，则一年中几半

在开会期间，而能开大会之日乃寥寥无几，已渐酝酿

社会之怨怒。

诚如袁氏所言，省议会因派系林立，往往难以成

会，遑论讨论议案。如 1923年常会为期 60日，但仅

开成大会两次，议员蔡璜表示“汗颜无地”。省署正

可利用此点，将商办案提出，届期若未议决，无疑是

为“社会之怨怒”增添燃料。当议会成为众矢之的

时，省署再推出行政处分就水到渠成。袁希涛后来

面询韩国钧何时公布商办案，韩答称“俟至五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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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当有办法”。袁氏推测说，“其意若曰，届时省会

开会，设或不成，亦无法律之可言”。这适与袁氏去

函用意相近。

惟召集议会再议，也面临着正社的阻力。此时，

徐果人呈请内务部裁决纠纷，内务部认定商办案系

合法议决，正社据此反对省署召集议会再议。戴海

龄等八十余人共同通电表示：“省议会已议决在先，

且经内务部解释，认为合法在案，万难重行议决，自

认违法”。“自认违法”乃正社反对召集议会的关键

理由。因是之故，韩国钧虽在否决行政处分方案后

倾向于召集议会，但他仍有隐忧，且不论正社反对开

会再议，即使召集议会，其很可能继续与省署为难，

故他迟迟不决召集之期。穆湘瑶注意到韩氏的心

态，他说：“余可断定省长胆量太小，恐受弹劾”。但

一次意外促成了省署决定召集省议会。1924年3月
10日闸北祥经织绸厂失慎，伤亡惨重。闸北绅商归

咎于闸厂供水不足，抬棺游行，并拟为韩国钧塑一铁

像，以泄商办迟缓之愤。韩国钧迫于压力，答应于4
月下旬召集议会。

就在议会开幕前数日，内务部正式裁决商办案

违法，并表示省议会如若不服，可提起上诉，但在此

之前，承认省署已撤销议案。至此，韩国钧的顾虑已

基本解除。4月 23日，省署向议会咨交闸厂商办提

案。惟问题在于，若正社主导下的省议会接收议案，

则不啻承认此前议决商办确系伪造，因而不予理

会。另一方面，正社“暗中固甚活跃，进行一切”。

4月29日正社议员82人具函省署，表示承认商办，同

日江苏实业厅、闸厂委员会与商办水电公司筹备处

签订草约，议定闸厂资产和营业权，限定6月30日前

缴足商款。

这是韩国钧与正社彼此妥协的结果。如此办

理，既表明议会前次已经合法议决商办，不必再议，

正社不担伪造议案之名，省署则因有半数以上之议

员承认商办，而“无虞违法宣布”，“双方所立之地位

稳固”。草约签订后，检察厅撤销了对徐果人、王景

常的控诉案，而本拟以“倒韩”为“最后抵制”的正社，

也未继续纠缠韩国钧。惟一向与省署较接近的仁

社、中社，却因此关系紧张。周仁泳、屠方批评说：

今议会并未于法定期间内向平政院起诉，贵省

长且已于本届召集临时会后，另提商办案交议矣。

前议案之撤销，既未经平政院废弃，现议案之交议，

又未经省议会议决，贵省长何忽有此轨外行动，百思

不得其解。日来传闻，谓有一部分议员联名函请贵

省长如此主持者，然遍查(省议会)暂行法，并无议员

不经当场议决，得以表决议案之规定，此贵省长所当

了解者也。如谓系紧急处分也，则处分财产本无紧

急之可言，而况议会正在开会，商办案且已交议，更

与立法上紧急处分之法意不符。

张福增认为如此办理“使省议会职权等于虚

设”。“李相府”议员亦说：“昔以议会违法，而咨请撤

销，今乃自身违法，而越权订约”。他们将韩国钧告至

平政院。韩氏则表示合同“尚属草约”。或许意料到仁

社、中社必持异议，故仅签订草约，以为回旋余地。

因此案讼至中央，缴款交厂之事只好暂停，静候

裁决。7月底第三届省议会闭幕，但始终未议决闸厂

案。8月 21日平政院做出裁决，承认韩国钧在议会

闭会期内以行政处分予以解决。不久闸厂正式移交

商办水电公司，实现由官办到商办的转变。

余论

自湘、粤、浙等省相继掀起省宪运动后，“省人治

省”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诉求。1922年 6月韩国钧

被任命为江苏省长，实现了苏人治苏，昆山士绅还发

去了一封别样的贺函：

今晨报载我公任命为苏省长。以前二年苏人所

期望者一旦见诸实施，其为欢忭何如也。顾默审苏

省大局迥异畴囊，财政之窘，将何措置?探风息、冀缘

坿者更仆难数。情求势胁，其风益下，将何因应?此
或犹有术以处之也。而至难容纳者，乃在今立法机

关之越轨行动，理谕情遣两无所施，属在人民皆焦然

不宁，而引为大戚者，公固知之。度公所当熟筹于事

先，以决进止也。语云：“量而后入”。为省自治计，

诚可贺；为私交计，为前途之艰，审慎以处计，公意云

何?还固不敢为循例之贺言也，幸裁之。

无独有偶，曾为韩国钧属吏的常熟士绅丁祖荫

亦告诉韩国钧，从苏人治苏的大局看，出掌省政自是

“人人同此心理”之事，惟地方党派林立，金陵俱乐部

“具有野心”，“遂其要求则为俾[傀]儡，屏之门外群起

捣乱，顾瞻前后，殊鲜排除众难之方”；若从韩国钧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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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出处看，则“不得不请吾师审量后出者也”。他

建议“姑俟数旬之内一觇各方空气如何，再定行

止”。两封主旨相仿的电函，由两个人几乎同时发

出，甚为微妙。省议会党派林立，金陵俱乐部心怀政

治野心，使得苏人治苏的运作实态令人喜忧参半。

从后见之明来看，方、丁二人所言颇有预见性。

江苏省议会常恃弹劾为武器，干涉省政。韩国

钧到任后拟发行公债，省议会即提议查办财政厅厅

长严家炽。事寝，严氏输送利益，示好于议会。徐瀛

告诉韩国钧，严家炽自查办案撤销后“态度顿改，早

已实行其治粤政策。其在粤也，省会之争类于吾

省。彼即以某项投标税提出八万元分饷两派，并指

定数税所听其荐人，以消灭其风潮。行之粤省而有

效；行之吾省亦有效”。此前不久，吴江士绅费树蔚

告诉韩国钧，常海税务所所长沈兆九办事认真，税收

丰盈，“而议郎豪强多方 ，不过因包认米捐未遂

其欲，威胁抵索，骇人听闻”。韩国钧与金陵俱乐部

交恶，亦与公债事攸关，因俱乐部要求酬报16万圆作

为交换条件，遭韩氏严拒。不过，当正谊派向省署

求证时，韩国钧为避免政潮，“置索贿情事不提”。

惟隐忍与退让未能换来俱乐部的谅解，反而应验了

丁祖荫“屏之门外群起捣乱”的预判。

立法与行政的长期对立，使省署受到议会的极

大掣肘。韩国钧在任上时需常与省议会周旋，并无

太大的建树。1925年韩氏卸篆后，武同举愤愤地说：

“吾师任期，彼党屈抑达于至极，计无复之，拼殚全力

制造空气。石城无隙可乘，转旌首都，茹苦含辛，积

时二稔，居然告捷……纯粹公理、真正舆论已扫地而

尽，可胜愤慨”。时任教育厅厅长蒋维乔后来也说：

“省议会分政社、仁社两派，政社议员疑先生左袒仁

社，遂集矢于先生。其势汹汹，不可终日”，而“先生

之治苏，未有显著之成绩”，与“受一部分议员之牵

制”有重要关联。

韩国钧晚年对比其两次长苏的经历时说：“民初

在苏，不为冯华甫国璋所喜；民十一后再任，则为省

议会所挟持”。前述方还、丁祖荫皆以省议会为韩

国钧行止的重要考量，而未提及督军，韩氏更是将省

议会与督军冯国璋并列，省议会的政治地位不可小

觑。就此而论，北洋军阀诚如一般的认知，在其势力

范围内具有左右全局的权势，但这种笼罩性的权势

并不时时刻刻都渗入各方面事务，“能”不等于“为”，

因之在省级政治的场域，军阀有时是隐身的。从这

个意义上说，构成军阀主体的督军固然是省政的绝

对主角，惟不可忽视的是，省政舞台上还有省长、省

议会等戏份颇多的演员。1920年代韩国钧任省长

时，长期与省议会尖锐对峙。他说：“公债之发行、议

教之冲突、水电厂之标卖，皆宁任三年中最为棘手之

事。而此三年之精神，遂为此数事牺牲无限，而于吾

苏无毫末之益，余奚为出此?”韩国钧耗费精力与省

议会周旋，却于省政无益，他殊为痛心。从明清督抚

的权能集中到清末民初立法、行政分立的省制变革

中，可以看到权力分化与权力内耗形影相随。

清季立宪改制后，省级行政长官的权能即被肢

解。北洋时期的省议会把持着立法权，与省长形成

犬牙交错之势。立法与行政分立，本是为了实现职

能分别的同时，权力相互制衡，但如何能使不同的权

力主体既相互制衡又不致相互斗争，在清末北洋的

政治试验中远未找到答案。就闸厂案来看，其间更

多呈现出权争的面相。江苏省政中俨然形成了两个

对立阵营，但区隔泾渭的界线并不划在省长与省议

会之间，而始终是省长联合一部分议员对抗另一部

分议员。一般认为立宪改制后，大体形成立法与行

政的对立和牵制，但这种对立和牵制在何种意义上

成立，颇值得思考。当省议会作为一个整体，通过议

决案的形式行使所谓立法权或监督权时，可以说其

与省长的行政权相对。闸厂案中的省议员却始终未

能凝结为浑然一体的意见整体与省署对立，而代表

行政的省长，亦与各派议员的关系有亲有疏，时远时

近，使得彼此交错往复。因此，立法与行政之间不可

笼统地看得界限井然，而应掀去职能与部门的面纱，

具体分析背后的人和事。这种制度运作的实态与设

计初衷的背离，与人脉网络、利益分配等“制度文化”

息息相关。

省议会一面权势煊赫，倾轧省署，同时内部党派

林立，内耗不断。当时正社与仁社的口碑本有云泥

之判，但其内里也不过一丘之貉。两派议员均有“党

费来源”。正社“本其公共利益均沾主义，故悉分之

党员”，而素“以正义相号召”的仁社，因“不敢以越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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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公诸同好，故由少数人朋分之”，徐瀛因此斥责

其“一为强盗，一为骗”。武同举也一面不满正社，

一面批评“正谊派亦不无微罅”。而前述严家炽输

送之利益，亦由两派分润。这造成省议会自身形象

失坠，立法威权减色。

闸厂案解决前的7月底，第三届省议会告终。张

一麐致函韩国钧，表示“议会已闭，公稍可休养”，省

议会对省署的压力可以想见。而下届选举办法中央

尚未颁布，造成议员停选。对此，《申报》刊载了一篇

游戏文字，或可从戏谑中一觇时风：

苏议会任期告终后，有某宰牲公司之门前或拾

得讣告一，公厕之旁又发现祭文一。某君闻之于某

茶肆，其记忆力强，述其文不脱一字。虽谑而近虐，

亦公论也。汇录如左。

讣告云：苏民不德，蹇及第三届省议会不肖议员

惨于中华民国十三年七月三十一日自杀南京旅寓，

距生于十年八月一日，得足年三岁，命县议会联合会

请愿延期，诸不肖亲视含殓，卑鄙之丧，不克成礼，辱

在同胞。谨此讣闻。

祭文云：维中华民国十三年某月某日，江苏全省

公民谨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省议会第三届任满

议员正社诸公之灵曰：呜呼!议员自公等就职，毒焰

熏天，凶穷恶极。本劣董与土豪，若群虎之附翼，讹

知〈事〉以查办，吓省长以弹劾。税所归其掌握，省政

淆其白黑。煌煌乎金钱之代表，而众皆谥之曰民贼，

遂令志士尸谏，老成潜匿。赫赫议场，黯然无色。

挂两字之头衔，谓可猎一生之衣食。痛三年兮虚度，

欲攀留而不得。呜呼哀哉，尚飨。

大约两年前，《申报》主笔杨荫杭甚至对“乡举里

选”提出质疑：“多数未必是，少数未必非；以多数压

少数乃取决于势，非取决于理”，世人“但知少数为专

制，而不知少数与多数，不过算学上之区别，其为专

制则一也”。江苏省议会的运作实态佐证了杨氏多

数“专制”少数的观察。从“刺议会”到“非选举”，说

明自晚清以降即被寄予厚望的新式政制，仅仅试行

二三十年，就引起国人的反思和警觉。

20 世纪初中国的政治，适如萧邦奇 (R. Keith
Schoppa)的观察：“个人的交往与人脉关系是实现政

治目的的途径，制度性的机制与体制结构则不是理

想的途径”，然而这只是事实的一面。在一场关涉

着“势”“利”“理”的较量中，各方的公开表达均紧紧

围绕“理”(是否合法)展开，而把“势”与“利”等非制度

因素深藏背后。这足以表明一种制度机制确立后，

就构成了具有规范意义的基本框架。不论这种制度

机制在实际运作中的情形如何，亦不论人们是在正

向还是反向上“使用”它，它都深刻地嵌入人们的言

说与行动的逻辑之中。

注释：

①马小泉：《国家与社会：清末地方自治与宪政改革》，开

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8-139、196-197页。

②李细珠：《变局与抉择：晚清人物研究》，北京：北京师范

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90-222页。

③自实行军民分治后，北洋各省行政长官一度称民政长、

巡按使，1916年后一直称省长。本文皆称省长，以便行文。

④王钝根编纂：《百弊丛书》，上海：中华图书集成公司，

1919年，第121页。

⑤相关成果汗牛充栋，代表性论著如李剑农：《中国近百

年政治史：1840-1926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

484-521页；谢俊美：《略论联邦制和联省自治运动》，《华东师

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 5期；冯筱才：《理想

与利益——浙江省宪自治运动新探》，《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

2期；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2001年。

⑥杨天宏：《地方自治与统一国家的建构——北洋时期

“联省自治”运动再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5期，第23页。

⑦这一研究取向已有尝试，如李良玉、郝芹：《试论倪嗣冲

与安徽省议会的关系——以1916-1919年盐斤加价案为例》，

《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 4期；朱英：

《民国时期省议会与省长之间的冲突——以江苏省议会弹劾

省长案为例》，《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1期。惟这些研究基

本都将省议会视为团结一致对抗省长的整体，并未给予议会

内部的分歧及其与省长的多重关系以足够的关注。

⑧王树槐已有专文(《上海闸北水电厂商办的争执，1920-
1924》，《“中研院”近代史所集刊》1996年第25期)对闸厂案进

行了全景式的概述，杨欢的《闸北水电厂研究(1919-1934)》(华
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对闸厂的商办过程亦有

涉及。由于研究取径不同，本文在写作上另有侧重。

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上海指南》，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2年，第2页。

⑩李平书：《且顽老人七十岁自叙》，沈云龙主编：《近代中

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
年，第455-456、478-4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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